
毒性化學物質登記申報系統
操作說明

報告單位：環資國際有限公司
中華民國106年10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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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內容



新公告13物質虛擬證件申請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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虛擬證件申請操作說明

項次 列管編號 序號 中文名稱 項次 列管編號 序號 中文名稱

1 175 01 孔雀綠 8 181 01 皂黃

2 176 01
順丁烯二酸（馬來
酸）

9 182 01 玫瑰紅B

3 176 02 順丁烯二酸酐 10 183 01 二甲基黃

4 177 01 對位乙氧基苯脲 11 184 01
甲醛次硫酸氫鈉
（吊白塊）

5 178 01 溴酸鉀 12 185 01 三聚氰胺

6 179 01 富馬酸二甲酯 13 186 01
α-苯並吡喃酮
（香豆素）

7 180 01 芐基紫 - - - -

公告修正列管毒性化學物質及其運作管理事項

新公告13種第四類毒性化學物質

107年2月15日前進行定期申報、107年7月15日前完成標示、108年1月15日前取得核
可文件，才可以製造、輸入、販賣等運作。未依規定者可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處
新臺幣6至50萬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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虛擬證件申請操作說明
如何開始申請/查詢

點選“新增”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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虛擬證件申請操作說明

2

選取運作人、運作場
所運作行為

3 勾選使用用途

4
填寫欲申請濃度

可查詢提出申請之虛擬
證照是否已審查通過。

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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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曾取得該項第四類
毒化物備查文件者，
以新申請進行

申請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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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

新申請

運作廠家 環保局

線上填寫第四類
核可文件

提出申請，列印
申請表將紙本寄

送至環保局

線上審核

申請書是否有
重大問題

申請書是否有
重大問題

申請資料
是否齊全
申請資料
是否齊全

補件

核發核可文件

※申請方式

退件

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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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

點選第四類核可文件申請
2

點選申報暨申請專區
1

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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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毒化物後點選新增證件申請

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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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做過檔案管理編輯，
可直接選取資料檔案

若已拉選檔案者點選『檔
案附加』，無則點選『放
棄附加並繼續』

3



※檔案限定PDF(*.pdf)或WORD( *.doc)檔案！

可自行更名或備註

1

2

3

5

點選新增

編輯名稱

新增檔案

4 瀏覽上傳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
12

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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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點選編輯開始進行表單填寫
2.基本資料表：點選編修可修改申請人
※因證件轉換屬既有備查資料，故運作行為此處不可修正

證明文件

運作場所資料

運作行為

毒性化學物質

運作人資料

通關資料

簽核歷程

送審

列印

附件檔案



點選編修可修改聯絡人資料

點選此按鍵帶入EMS運作人資料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
14

※若運作人基本資料有誤，請先至「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
系統網站(EMS)」中維護「基本資料表(表C)」。

1

2

可新增多筆證明文件3

申請單 資料

證明文件

運作場所資料

運作行為

毒性化學物質

運作人資料

通關資料

簽核歷程

送審

列印

附件檔案

2

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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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運作行為資料：點選編修可修改運作行為。
※若運作人與運作場所相同縣市、相同管編時：

可同時申請製造、輸入、販賣、使用、貯存等行為
※若運作人與運作場所不同縣市時，則須分別申請：

輸入、販賣向運作人縣市申請
製造、使用、貯存向運作場所縣市申請

運作行為
可自行修改

若需分開申請輸入販賣及製造使用貯存文件時，兩份申請
書之運作人及運作場所相同時，可合併申報運作紀錄

申請單 資料

證明文件

運作場所資料

運作行為

毒性化學物質

運作人資料

通關資料

簽核歷程

送審

列印

附件檔案

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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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運作場所資料：點選編修可修改相關資料。
2.環評狀態確認：請先至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(EMS)，

基本資料表C的確認步驟四，填選環評狀態資料。
※未確認環評狀態者，將無法送審

申請單 資料

證明文件

運作場所資料

運作行為

毒性化學物質

運作人資料

通關資料

簽核歷程

送審

列印

附件檔案

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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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選擇主成分並填寫商品名及濃度

2 填寫後點選儲存

可點選編輯
進行修改

3

成分填寫完畢點選確定4

申請單 資料

證明文件

運作場所資料

運作行為

毒性化學物質

運作人資料

通關資料

簽核歷程

送審

列印

附件檔案

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
※如無需簽審編號，可不填此申請頁面。
※申請【輸入】或【輸出】簽審編號，請確定證件運作行
為是否已勾選【輸入】【輸出】。
※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號列格式xxxx.xx.xx.xx-x。範
例:1302.14.20.00-3

申請單 資料

證明文件

運作場所資料

運作行為

毒性化學物質

運作人資料

通關資料

簽核歷程

送審

列印

附件檔案



項目 文件

緊急應變

運作場所全廠（場）配置圖

運作場所之內部配置圖

防災基本資料表

其他

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有關文件或資料

毒性化學物質許可、登記、核可文件
申請資料切結書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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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須檢附文件可參考檢附文件對照表

項目 文件

基本資料

工廠登記證明文件(非工廠免附)

公司登記證明文件(非公司免附)

商業登記證明文件

其他政府登記資料影本

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

運作場所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(非
工廠免附)

運作場所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(非
公司免附)

運送場所商業登記證明文件

運作場所其他政府登記資料影本

審核資料

土地分區使用證明書或土地登記簿謄
本

倉儲業之毒性化學物質貯存核可文件

自行管理者，檢附貯存場所使用同意
證明及毒性化學物質貯存核可文件

受託管理者，檢附委託貯存之證明文
件，已註記受託管理之毒性化學物質
貯存核可文件

海運、空運之倉庫，檢附目的事業主
管機關核准設置倉庫之文件

物質安全資料表

請勿上傳超過
3MB 的檔案

防災基本資料表請於申請專區填報

申請單 資料

證明文件

運作場所資料

運作行為

毒性化學物質

運作人資料

通關資料

簽核歷程

送審

列印

附件檔案



第四類核可文件線上申請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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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查看案件審查歷程

點選『送審』後資料無法修改，並將進行PDF
轉檔，轉檔完成後提供PDF下載列印

若需先行列印初稿者，請點選『初稿列印』

申請單 資料

證明文件

運作場所資料

運作行為

毒性化學物質

運作人資料

通關資料

簽核歷程

送審

列印

附件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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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筆證件合併列印功能



多筆申請書合併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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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勾選共用文件

1.進入系統畫面

2.選擇證件

4.確認列印內容

5.下載列印

點選[許可證/登記文件/核可文件]申請，進入EMS系統。

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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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勾選共用文件

1.進入系統畫面

2.選擇證件

4.確認列印內容

5.下載列印

1. EMS基線資料修改完成後，點選[許可申請、變更/異動]
2. 選擇毒化物證件。
3. 點選[進入毒化物系統]進入線上申請書清單。

3

2

1

多筆申請書合併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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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勾選共用文件

1.進入系統畫面

2.選擇證件

4.確認列印內容

5.下載列印

1

2

多筆申請書合併列印

1. 確認需合併列印證件皆
已提出申請並且已可以
下載送審列印文件。

2. 點選大量證件合併列印
連結按鈕，進入證件合
併列印功能畫面。



25

3.勾選共用文件

1.進入系統畫面

2.選擇證件

4.確認列印內容

5.下載列印

1

2
3

1. 選擇證件申請類別。(合併列印僅能合併相同類型申請
單，新申請/展延/變更/展延變更)

2. 確認申請書已經完成轉檔作業(可下載送審文件)。
3. 選擇主要文件(共用文件檔案來源)，再勾選需加入合併

列印之申請書。

多筆申請書合併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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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勾選共用文件

1.進入系統畫面

2.選擇證件

4.確認列印內容

5.下載列印

1. 選擇所有申請書可共同使用的檔案資料。
2. 僅能勾選主要文件有上傳的檔案，無上傳之檔案則無法

進行勾選。

多筆申請書合併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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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勾選共用文件

1.進入系統畫面

2.選擇證件

4.確認列印內容

5.下載列印

1
2

3

1. 確認合併列印文件，及檔案來源主要文件選擇是否正確。
2. 再次確認勾選共用文件是否正確。
3. 等待確認秒數讀秒結束，勾選確認列印內容。

多筆申請書合併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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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勾選共用文件

1.進入系統畫面

2.選擇證件

4.確認列印內容

5.下載列印

1

2

1. 點選[確認完成-轉檔
下載]。

2. 請等待片刻，勿重複
點選轉檔，如轉檔完
成後，即會出現另存
新檔視窗。

備註：每次檔案皆為即時轉
檔，僅提供一次性下
載，若要重新下載檔
案，請重新進行合併
列印。

多筆申請書合併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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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勾選共用文件

1.進入系統畫面

2.選擇證件

4.確認列印內容

5.下載列印

1. 下載後檔案會依照：
共用文件→申請書A+非共用文件A→申請書B+非共用文件B→…
(依此類推)

多筆申請書合併列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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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紀錄申報系統操作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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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新增上下游廠
商之資料

開始申報
確定基本
資料

確定運作廠商基
本資料是否正確

第一次申報之廠商
登入申報時應先新
增上下游廠商資料

登入後注意事項

•1.廠商基本資料維護。

1



•廠商基本資料確認(包含運作人及運作場所)

確定運作人
資料

確定運作人
資料

確定運作場所
資料

確定運作場所
資料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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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上下游廠
商之資料

開始申報
確定基本
資料

確定運作廠商基
本資料是否正確

第一次申報之廠商
登入申報時應先新
增上下游廠商資料

登入後注意事項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
2

•2.上下游廠商資料維護
(如增加、修改及刪除)。
※若無建立上下游則無法

進行流向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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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查詢管制編號資料帶入」功能，由證
件系統資料庫帶出廠商資料及許可運作

之證件。

上下游廠商資料維護(國內) 上下游廠商資料維護(國外)

新增國外業者時，增設國別選項並排除台灣
在內，避免申報時錯填國內業者。

•國內外上下游廠商基本資料維護
國內：查詢管制編號
資料帶入
國外：新增國別選項
減少申報錯誤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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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開始進行日紀錄填寫

1

2

點選申報暨申請專區

如何開始紀錄/申報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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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由此開始進行日紀錄填寫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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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運作場所4

選擇欲申報之毒化物5

選擇紀錄期間6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


38選擇欲申報之證件；證件相同濃度時可複選合併申報

7

8

點選確定
開始申報

毒化物狀態及單
位一旦填寫

無法再隨意修改

毒化物狀態及單
位一旦填寫

無法再隨意修改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
申報濃度；由系統自動帶入證件濃度
9

填寫填表人、狀態

11先選擇「單位」，再勾選欲合併
之毒化物後，系統自動加總本次
勾選之毒化物12月底結餘量，如
有誤可自行修正。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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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
點選新增紀錄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
95~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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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

逐日紀錄

13

依實際之運作行為，填
報運作紀錄

14

結餘量系統自動計算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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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作行為 行為細項 +(使毒化物數量增加) -(使毒化物數量減少)

*製造 - ●

*輸入 - ●

*輸出 - ●

買賣

購買 ●

賣出 ●

轉出 ●

轉入 ●

*使用 - ●

倉貯
寄倉(撥入) ●

提貨(撥出) ●

*廢棄 - ●

運作量無變動 - - -

其他 運送損失 ●

盤點 ● ●

其他 ● ●

【毒化物數量系統自動計算原則】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
選擇其它增加減少，須
報請當地主管機關，並
於備註欄位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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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輸入、輸出、販賣、貯存行為時，
須選擇流向公司及運送聯單編號

流向公司
運送聯單

※聯單可複選

少量無聯單者：點選“未達規範量，此欄位免填”

代理商者：點選”代理商“

運送第四類毒化物者：點選”第四類”

國內管線輸送者：點選國內管線輸送

買賣之倉內移轉並無運送行為：點選”倉內移轉”

依運作之來源去向
選擇上下游廠商

*運作人需先建立上
下游廠商資料 42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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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

依許可文件核發之使用用途代號填寫

※申報使用行為時，須選擇使用用途代號

17

填寫完畢，
請點選儲存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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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查詢及修正運作紀錄資料

選擇運作場所、紀錄期間、毒化物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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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提供修改結餘量功能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
點選欲修改之毒化物
後方「修改結餘量」
直接進行修正，修正
完畢後點選「確定」。

為方便申報方式轉換時結餘量
異常，僅106年1月份申報資料提
供［修改結餘量］之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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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擇欲修改之資料欄位直接進行修正，
修正完畢後點選儲存。

※提供編輯、刪除及預覽列印功能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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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毒化物是否漏申報？

選擇運作場所與申報年度，即可查詢到
該運作場所毒化物申報情形。

運作紀錄網路申報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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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音教學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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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音教學平台

為了讓大家更輕易地了解毒化物登記申報系統中所有的功能，今年起
我們已經在YouTube平台上開立頻道，且已經陸續上傳功能教學影片，若要
關注最新的教學影片，請點擊 訂閱 並按下旁邊的【小鈴鐺】，當有最新
影片上傳時，就會立即通知。



常見問題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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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登入毒化物系統密碼錯誤超過三次，無法再次進行登入？
A：

若您輸入密碼錯誤達三次，系統會將您所登入的管制編號
進行鎖定，此時系統會寄發錯誤通知與解鎖信件至您的聯絡人
信箱，請點選信件中的連結進行解鎖後可再次嘗試登入。

寄送信箱以［廠商資料維護］註冊資料與各運作人場所登
記之聯絡人信箱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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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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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Q&A
Q：
我們聯絡人換人，但是通知信件依舊寄給舊的聯絡人，請問要
如何修正？
A：
系統寄發通知信以［廠商資料維護］中的［註冊資料］與［廠
商基本資料維護］所填寫聯絡人信箱為主，請您定時進行資料
維護更新。



Q：我有填寫防災基本資料表，為何在送審的時候仍然有警告
視窗出現說[防災基本資料表未上傳]?
A:常見原因如下：
1.變更證件內容時，防災基本資料表無選填相關證件號碼。
2.新申請時，請於運作行為(第三步)選取「未取得」。
3.運作人、運作場所與證件申請內容不符合。
4.場所已取得登記證明文件，於新申請時仍然須選擇未取得。
5.毒化物填寫錯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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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Q&A



Q：上個月未申報，該如何處理?可以請環資開放權限修改嗎?
A：上個月日紀錄未申報(少報、報錯、未申報），且已超過申

報期限(每月10日前申報前一月運作紀錄)，需向運作場所
當地環保局申請修改權限開放，由環保局決定是否開放。

Q：證件申請和防災基本資料表送審列印時，唯獨SDS(安全資
料表)沒有印出來?或是系統告知附件檔案有保全無法轉檔時。
A：請檢視您上傳的SDS檔案是否有加密(保全)，轉檔系統無法

對以保全之文件進行轉檔，如下圖所示，從電腦開啟PDF檔
案後，視窗上有顯示(已保全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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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Q&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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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
感謝您的聆聽


